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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今年春节， 当观看电影 《第二十条》 的时候， 我心有所感， 思绪也回到了两

年前， 那时的我曾办理过一起“不起眼” 的打架斗殴案。 犯罪嫌疑人自己都认罪

认罚了， 可是我却在审看证据时发现了“不对劲”， 动手的两人到底是“互殴”，

还是一方为了自保而“防卫”？ 我无法回答自己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一起“不起眼”的

醉酒斗殴案

那是 2022 年， 经过八年在基

层检察院刑检一线办案部门的历

练， 我终于通过考试， 成为了一名

员额检察官， 来不及高兴， 就收到

了入额后的第一件案子： 一起故意

伤害案。

这个案子刚拿到手时， 感觉案

情很简单，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起

眼的小案子： 男子小袁 （化名） 深

夜从酒吧出来回家， 被另一名醉酒

男子阿辉 （化名） 拦住并纠缠， 其

间阿辉有拉拽、 抱起、 掐脖子等动

作， 小袁不堪其扰， 拳打阿辉的面

部及头部， 随后双方互有殴打， 各

有损伤， 经鉴定， 小袁遭受外力作

用致外伤性血尿， 构成轻微伤； 阿

辉因双侧鼻骨骨折构成一处轻伤，

另有构成三处轻微伤。

这是一起典型的因酒后失态引

起的打架斗殴事件， 从鉴定意见

看， 明显是阿辉受伤更重一点。

案子到我这里时， 犯罪嫌疑人小

袁愿意认罪认罚， 所以从表面上

看， 这起案子处理起来应该没有

太大难度， 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

不会给我繁忙的办案节奏带来太

多变化。

然而， 没有意外的话， 问题就

出现了。 问题出在我审查证据看完

监控视频后的第一感受： 我有些分

不清谁是犯罪嫌疑人、 谁是被害

人。

监控显示， 小袁从酒吧出来以

后的十五分钟左右时间里， 阿辉在

后面一直跟着他， 并不时采用搭肩

膀、 拉住不让走等方式拦住小袁，

其间还不断用言语进行骚扰， 后来

甚至上升为拉拽、 背后抱住等较大

动作进行阻拦。 小袁在被抱住时，

两人均因重心不稳摔倒在地， 起身

后， 小袁用手扇了在地上的阿辉面

部一下， 又用拳击打阿辉面部一

下， 随后阿辉起身与小袁扭打， 几

十秒后阿辉倒地， 小袁停手并远离

阿辉。 但阿辉起身后仍追过去用脚

踢踹小袁， 并用拳击打小袁头面

部， 还不断尝试继续殴打小袁， 直

至被人拉开。

从相关监控可以看出， 事情起

因是阿辉有错在先， 只不过因为小

袁没有达到轻伤标准， 暂未追究阿

辉的刑事责任。 所以， 判断小袁出

拳击打阿辉并造成阿辉一处轻伤、

三处轻微伤结果的行为， 是否构成

故意伤害罪， 关键就在于判断双方

是“互殴”， 还是小袁对阿辉滋扰

行为的“防卫”。

阿辉一开始持续阻拦、 推搡、

抱住小袁不让走的滋扰行为， 是否

能达到《刑法》 中正当防卫条款的

激活标准呢？

小袁出拳击打阿辉的行为， 又

是否符合“必要限度” 的要求呢？

这是我当时办案时反复思考的

一些问题。

我无法回答

自己提出的问题

小袁在案子到检察院时， 自己

是愿意认罪认罚的， 甚至， 为了获

得从轻处罚， 还给了阿辉一些经济

赔偿， 拿到了对方的谅解书。 其

实， 我只要简单讯问， 起诉到法

院， 这个案子很快就会办结。 但如

果是不起诉， 特别是认定犯罪嫌疑

人无罪的绝对不起诉， 这对一个新

入额检察官的第一个案子来说， 有

一定的思想压力。

带着这些问题， 我一方面引导

公安机关继续取证， 补充证人笔

录、 报警记录等证据， 力图还原当

时的事件真实情况， 了解阿辉为什

么会持续滋扰小袁的原因， 是否是

因为在酒吧时小袁有错在先呢？ 但

是调查结果显示， 一切皆因阿辉醉

酒而起， 小袁全程保持克制， 直到冲

突发生。

另一方面， 为了进一步加强亲历

性， 我开始自行补充侦查， 多次询问

了证人， 了解当时被害人的醉酒程

度、 双方在进入监控视角前是否发生

过冲突等情况， 并再次讯问了小袁，

判断他的防卫意图。

在讯问时， 小袁说： “刚开始他

滋扰我时， 我控制住了自己， 但也没

想到报警， 后面他推我导致我摔倒

后， 我一时没控制住就动手了， 当时

出手有点重了， 不清楚这算不算正当

防卫， 如果我犯罪了的话， 我愿意认

罪。”

小袁觉得自己有罪， 他就一定有

罪吗？ 他不懂， 难道我也不懂吗？

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查， 当时办案的

我在想， 如果我是小袁， 我能怎么

办？ 一个醉酒的人， 持续跟着我，

对我言语输出， 随后还动手推搡， 当

对方贴过来纠缠时， 我是否能用同样

的力道把对方推回去？ 当对方拉拽

时， 我是否能精准计算用同样力道拉

拽对方？ 还是说当对方抱住我时， 我

也反过来抱住他？ 我无法回答我自己

提出的问题。

嫌疑人和被害人

的位置互换

今年春节期间， 以 《刑法》 正

当防卫条款为题材的电影 《第二十

条》 火爆全国， 在全社会形成了关

于正当防卫的热烈讨论， 但作为司

法办案人员， 我们知道， 除了 《刑

法》 第二十条对正当防卫一直有规

定之外， 为了激活这一条款， 早在

2020 年 9 月， 为依法准确使用正当

防卫制度， 维护公民正当防卫权利，

两高一部就已经印发了 《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

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

见》， 其中指出： “对于不法侵害是

否已经开始或者结束， 应当立足防

卫人在防卫时所处情境， 按照社会

公众的一般认知， 依法作出合乎情

理的判断， 不能苛求防卫人。”

所以， 对应小袁和阿辉的案件，

我认为， 不能要求防卫人如此“精

确” 地回应可能面对的未知侵害风

险， 这已经超出了社会公众的一般

认知。

作为一名入额检察官， 我要为

我的案子负责， 用最恰当的法律，

评价我所还原出来的最贴近真实的

行为。 于是， 我综合各方面证据，

写了一份长长的审查报告， 作出犯

罪嫌疑人面对不法侵害， 已经极力

克制回避， 所采取的暴力制止、 摆

脱侵害行为是适当的， 应当认定为

正当防卫的判断， 适用了 《刑法》

第二十条第一款， 对小袁作出了绝

对不起诉处理。

小袁， 无罪。 不但如此， 经公

安机关侦查， 我们还对阿辉相应的

寻衅滋事行为依法作出了处理， 一

时间， 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位置，

互换了。

记得观看电影 《第二十条》 时，

看到雷佳音饰演的检察官韩明， 拿

着一段常年存放在手机里的监控录

像， 给杨皓宇饰演的公交车司机张

贵生逐帧讲解， 想要解开他的心结，

让他接受自己不是见义勇为， 而是

故意伤害的结果： “这一段， 你是

正当防卫； 这一段， 性质就变了，

变成了互殴： 这一段， 就是故意伤

害了……” 当时， 我一瞬间就仿佛

回到了办理小袁这个案子的时候。

但不同的是， 作为一名新入额的检

察官， 我很庆幸， 当时有两高一部

的 《指导意见》 指引我们办理类似

案件， 让我们基层办案人员在面对

“谁伤得重谁有理， 谁能闹谁有理”

的情况时， 能理直气壮地拿出法律

依据将其驳回； 也很庆幸电影 《第

二十条》 能够热映， 它在全社会掀

起了对正当防卫条款适用问题的思

考和讨论， 从中凝结出的社会共识，

是能够给予基层办案人员良好的办

案环境的。 所以， 我不用像电影里

面的韩明一样， 拿着一条存在手机

里、 更是存在自己心里的视频， 反

复说服别人和自己， 也不用在我的

孩子问我说： “妈妈， 这时候我该

怎么办？ 只能逃吗？ 逃不掉呢？” 这

样的问题时， 哑口无言； 我可以去

酣畅淋漓地办案， 坚守心中的正义，

我能很高兴地说： “这个时代的法

治， 与我心中的正义， 很贴合！”

（作者 ： 曹洁文 ， 上海市徐汇

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

□ 曹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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